
关于确保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事项的填补回报措施 

得以切实履行的承诺 

本公司/企业/本人就有效落实广州天创时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创时

尚”）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摊薄即期回报事项的填补回报措施，

现承诺如下： 

不越权干预天创时尚的经营管理活动，不侵占天创时尚利益。 

若本公司/企业/本人违背上述承诺指示摊薄即期回报事项的填补回报措施无法得到

有效落实，从而损害了天创时尚和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天创时尚和中小投资者有权

采取一切合法手段向本公司/企业/本人就其遭受的损失进行追偿。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关于确保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事项的填补回报措施得以切实

履行的承诺》签字盖章页） 

 

 

 

 

 

 

 

 

 

 

 

 承诺人：李林（签字）         

                                              年    月    日 



（此页无正文，为《关于确保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事项的填补回报措施得以切实

履行的承诺》签字盖章页） 

 

 

 

 

 

 

 

 

 

 

 承诺人：梁耀华（签字）         

年    月   日 

  

 

  



（此页无正文，为《关于确保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事项的填补回报措施得以切实

履行的承诺》签字盖章页） 

 

 

 

 

 

 

 

 

 

 

 

   承诺人（盖章）：广州番禺禾天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普通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签字）：              

                                              年    月    日 



（此页无正文，为《关于确保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事项的填补回报措施得以切实

履行的承诺》签字盖章页） 

 

 

 

 

 

 

 

 

 

 

 

   承诺人（盖章）：高创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